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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的几个操作问题刍议
杨 豪 言 午

资产评估是一门新兴的实用科学，1996 年 5 月 7

日发布的《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试行）》，为评估执

业者在具体操作中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但具体评估中

情况千变万化，《操作规范》不可能面面俱到，也须在实

践中不断完善。现把笔者在从业中经常遇到的几个问

题，提出来与大家商榷。

一、用收益法评估整体企业资产问题

对企业整体资产评估，国外通行收益现值法和现

行市价法，把企业作为“获利能力整体”进行评估，得到

的是“活”企业的价格。鉴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正在建设过程中 ，投资机制 、价格体系、企业资产重

组、市场环境等方面正在发生较大变化，企业未来收益

额及其与资产额之间的比例关系尚不能确定，统一的

生产资料市价也没有完全形成，因此《资产评估操作规

范意见（试行）》明文规定，近期内对整体企业资产进行

评估时，应采用重置成本法确定总资产、总负债和净资

产的评估值；同时采用收益现值法分析验证重置成本

法的评估，帮助判断是否存在无形资产，并为收益现值

法的运用积累数据、摸索经验。《操作规范》作这样双

评估方法和价值参数的选取必须依法进行，既不能漏

评，也不能误评。笔者认为，无形资产毕竟是依附于有

形资产而发挥作用的，判断某项无形资产是否存在，主

要应从该项无形资产的使用（或占有）是否有超额收益

来判断。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因为买主所需的资产不

是失去获利能力的有形“死”资产，而是期望得到有获

利能力且能给他们带来超额收益的“活”资产。通常，可

确指的无形资产的评估，是结合实物资产或知识产权

的评估来进行，因此较易为人们理解和估价；而不可确

指无形资产——商誉，它是由企业素质、管理水平乃至

经营历史等因素综合决定，并通过超额利润来反映，故

只能通过整体资产评估的途径来估价，因此较易为人

们误解和误评。如：某电厂在全国电力行业中有较高的

知名度，发电量 、供电煤耗、设备效用系数等主要技术

经济指标始终保持全国领先水平。自 1982 年以来，获

国家荣誉称号几十项，获部级 、市级荣誉称号上百项，

誉为“电力工业战线上的先进企业”。对此，不少人认为

该电厂有“商誉”可评。笔者认为，在目前的电力工业管

理体制下，电厂的上网电价，完全是受国家调控的 ，电

力的用户对电厂的商品——电来讲，是没有自主选择

重评估的规定，是考虑到了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整体

企业资产的局限性——对企业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

形资产等资产进行单项评估加总，所得到的企业整体

资产是堆积的“死”资产价格 ，意在推广应用收益现值

法。但许多情况下应用收益现值法评估企业整体资产

的实践过程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折现率的选

取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缺乏科学的依据，而折现率哪怕

是 0.1% 的偏差都有可能造成评估结果的很大差异。为

符合《操作规范》对企业整体双重评估的要求，不少情

况下是试凑折现率使收益现值法评估的结果与重置成

本评估的结果基本接近，从而使目前收益现值法评估

企业整体资产流于形式。

二、无形资产评估问题

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普遍

重视企业无形资 产 ，但是，无形资产评估不能过热，其

权的。因此该电厂的良好形象和较高的管理水平并没

有给本企业带来超额效益，故都不能算作无形资产。即

在目前电力管理体制下，电厂均无“商誉”可评。

三、流动资产评估问题

流动资产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在一年或

一个经营周期内变现或耗用的资产，具有周转快、存在

形态多样、变现风险小等特点。笔者认为，除存货外，其

他流动资产如货币资金、应收帐款及预付帐款、短期投

资等并不存在评估的问题，充其量是一个核实审计问

题。当然这种核实审计对于已经发生坏帐的应收帐款

应予剔除。以上市公司资产评估为例，通常为了避免评

估与审计的结果相互矛盾，有效发挥评估与审计各自

的优势，根据评估与审计各自工作性质特点来进行分

工：在固定资产和存货的评估与审计中，以 评估为主，

在除存货外的其他流动资产的评估与审计中，以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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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主。

四、资产评估是否都要调帐

对资产评估结果是否要调帐，这主要取决于企业

产权是否有变化。按照历史成本记帐的会计原则，对

企业进行资产评估时，只有当企业产权发生变动了，如

资产拍卖、转让、企业兼并、出售、联营、股份经营 、企业

清算等，应当而且必须调帐。因为在产权变动的情况

下，会计主体已经发生变化。此时，应当把通过资产评

估确认的经济效益在会计上加以 反映。相反地，如果

产权没有变动，如资产抵押、担保、企业租赁等，会计主

体没有变化，一再地将资产评估确认的经济效益计 入

帐内，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势必虚增净资产。财政部

有关文件也规定资产重估增值只有在法定重估和企业

产权变动的情况下，才能调整被重估资产帐面价值。

五、资产评估增值的会计处理

现行会计制度规定：在产权变动的情况 下，资产评

估增值应按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如果原企业消亡，则资

产评估增值最多起参考作用，不需在帐面反映，待交易

实现后自动地体现为会计收益；如果原企 业存续下来，

只是产权结构变化，那么资产评估增值应当体现为所

有者权益，在原企业中作资本公积。在联营情况下作投

入资本，在股份改组的情况下，作为改组设立的股份公

司中的股本构成。

（作者单位 ：中恒信 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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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

工作组第 15次会议在日内瓦召开

陈毓圭

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

15 次会议于今年 2 月 1 1 日至 13 日 在日内瓦万国宫

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通过《环境会计和报告

立场公告》，这将是环境会计和报告领域的第一份完整

系统的国际指南。
这次会议有关环境会计的讨论文件包括两部分内

容，第一部分是《环境会计和报告最佳实务的中期报告

（In terim Sta tem en t of Best Practice G u idance For

Environm ental Financial Accoun ting and R eport-

ing）》，这是关于环境会计和报告的一份系统文件，包

括 与环境有关的主要会计概念的定义 、环境成本和负

债的确认和计量 、环境负债的计量 、环境成本和负债的

披露。第二部分是《实现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指标的

结合：最佳实用技术调查（Link ing E nvironm en ta l and

Financial Perform ance：A Survey of Best Practice

Techniques）》，这一部分分析了常规财务会计模式相对

于环境会计目的的局限性 、  目前一些企业在反映环境

业绩方面采用的做法以 及在企业年报中披露环境业绩

的建议。会上重点讨论的是第一部分。报告的第二部

分则主要是向会议报告研究的进展情况、明确下一步

工作方向。
除了技术性问题外，不少代表对文件第一部分的

名称提出异议。主要是，目前用中期报告的提法不能体

现其作为国际会计指南的性质，而且贸发会议已为这

份文件进行多年工作，专家工作组也在多次会议上进

行过不同程度的讨论，已不能简单地称之为中期报告。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赞成将其称为《环境会计和财务报

告的立场公告（Position Statem en t of Accoun 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for Environm en gal C ost and Li-

abilities）》，意在体现这份文件是具有权威性的国际会

计指南。定稿后的立场公告，规定 了以下内容：

（ 1）对环境、环境成本 、环境资产 、环境负债等相关

概念进行了定义。即，环境是指我们周围的自然物质存

在，包括空气、水 、陆地 、植物、动物和非再生资源（如石

油、矿物）；环境成本是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

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采取或被要求采用措

施的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

其他成本；环境资产是指由于符合资产的确认标准而

被资本化的环境成本；环境负债是指企 业 发 生的、符合

负债的确认标准并与环境成本相关的 义 务。

（2）明确了环境成本 、环境资产和环境负债的确认

标准。即，环境成本应当在其首次得以 识别的期间加以

确认。如果符合资产的确认标准，就应将环境成本资本

化；否则，应作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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